肇庆市2007年联合年检需知

为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1998]外经贸资发第938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做好2007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统计局、外汇局
（商资函［2007］7号）的精神，经报请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不再作为联合年检成员单位，同时将国家统计局增列为联合年检成员单位。联合年检各部门要严格按《通知》要求组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联合年检，在工作中加强协调和配合，周密布置，精心组织，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企业的参检率。联合年检各部门应及时清理和注、吊销“三无企业”，对不申报年检、未如实申报年检情况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和处罚。
二、2007年3月1日至6月30日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办公时间，年检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2006年度运营情况。
企业自行到市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科或当地工商部门领取年检报告书及填表说明书。企业应认真、如实、完整地填写年检报告书，所填写的数据必须与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一致，并将年检报告和应提交的文件，分别送达联合年检各部门进行年检申报，各县（市区）企业向本县（市）区的相应部门申报。
市直企业将文件分别提交市属年检各部门。

三、企业应将下列文件分别提交联合年检各部门：
(一)外经贸部门肇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网址：www.zqfte.gov.cn
1.联合年检报告书；
2.批准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06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须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印章)；
5.最近一期的验资报告复印件（２００６年设立已入资和新增资的企业要交）；

按商务部有关要求，所有参检企业一律实行网上申报联合年检。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网址: http://www.lhnj.gov.cn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1、《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2、年检报告书；

3、营业执照副本；（外商投资企业需提交营业执照正、副本）

4、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应提交加盖企业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5、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06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6、企业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应提交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已进入清算的企业只需提交相应的年检报告书、企业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和企业进入清算状况的证明材料；

8、工商部门指定的其他材料。

网上年检：选择网上年检的企业可在年检规定的时间内，通过肇庆市工商局网站报送材料，并按提示持有关年检资料到登记机关办理年检手续。注意事项：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企业公章，复印件规格为A4纸，年检表格可到当地工商局登记注册大厅索取或到肇庆市工商局网站下载,年检表格及年检须知可到当地工商部门免费索取或到市工商局网站下载。肇庆市工商局网址：www.zqgs.gov.cn
 (三)财政部门
1.联合年检报告书；
2.财政登记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2006年度审计报告原件或复印件；
5.验资报告复印件(仅限应在2006年度缴纳出资及增资的企业提交)。
财政登记的内容与工商营业执照不一致的，企业须先办理财政登记变更后才能办理年检。
(四)外汇管理部门
1.联合年检报告书；
2.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原件；
3.《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原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2006年度审计报告(含外汇审计部分)复印件；
5.200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6.外债登记证、外汇(转)贷款登记证及签约情况表、变动反馈表、外债开户通知书原件(仅限有外债的企业提交)；
(五)国税部门
1.联合年检报告书；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2006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国税税务登记内容与工商营业执照不一致的，企业须先到经管的国家税务登记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变更后才能办理年检。
(六)地税部门
1.联合年检报告书；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2006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地税税务登记内容与工商营业执照不一致的，企业须先到经管的地方税务登记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变更后才能办理年检。

(七)统计部门
今年暂不用交年检资料

（八）、年检的标准及处罚措施
年检不合格企业是指：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没有经营地址；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出资完毕；连续一年或开业半年以上没有经营活动以及存在其它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不能通过年检的企业。年检不合格的企业应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限期整改。
对逾期不申报年检的企业，将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直至依法撤消其批注证书，吊销其营业执照。
对年检中发现有其他违规行为的企业，联合年检各部门在企业通过年检后，仍将依据法律、法规单独或联合采取处罚措施。

肇庆市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办公室

　　　　　　　　　　　　　　　　　二００七年四月十日

